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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第 04/04 號文件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—— 檢 討 處 理 程 序 和 受 資 助 項 目 的 監 察 事 宜  

目 的  

 本文件旨在就可持續發展基金第二輪申請的處理程序和受資助

項目的監察程序的建議，徵詢成員的意見。  

建 議  

2. 我們建議成員：  

 (a) 考慮以下第 8 至第 11 段的可持續發展基金第二輪申請

的擬議處理程序，並提供意見；以及  

 (b) 備悉以下第 12 至 13 段的受資助項目的監察程序。  

考 慮 事 項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首 輪 申 請 的 處 理 程 序  

3.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接 受 首 輪 申 請 期 間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共 收 到 127

份 申 請 。 鑑 於 申 請 數 目 龐 大 ，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的 審 核 委 員 會 成 立

了三個小組，在持續發展組的協助下對申請進行初步“甄選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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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根據附件 A 的評審準則，審核委員會成員初步選出 32 份申請，

供 持 續 發 展 組 進 行 進 一 步 的 深 入 評 審 。 之 後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採 用 一 份 標

準 評 分 表 ， 就 申 請 進 行 仔 細 的 評 審 ， 從 而 盡 量 確 保 有 關 過 程 公 平 公

正 。 隨 後 ， 審 核 委 員 會 深 入 考 慮 此 等 評 審 結 果 ， 並 向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

小組提交推薦，供其考慮。  

5. 在 二 月 六 日 和 三 月 九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對 審 核

委 員 會 的 推 薦 進 行 考 慮 。 該 工 作 小 組 隨 後 要 求 某 些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

的資料。經收妥該等資料後，該工作小組作出推薦。  

6. 該 工 作 小 組 在 作 出 推 薦 時 ， 認 為 某 些 申 請 人 或 可 減 低 項 目 成

本 ， 尤 其 是 在 員 工 和 行 政 開 支 方 面 。 該 工 作 小 組 採 用 了 一 套 定 價 標 準

為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項 目 的 主 要 預 算 細 項 設 定 開 支 ， 從 而 對 獲 推 薦 項 目

的財政預算進行了檢討，並大幅修訂了其中某些項目的預算。  

7.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考

慮和通過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的推薦和可持續發展基金的定價標準。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第 二 輪 申 請 的 擬 議 處 理 程 序  

8. 由 審 核 委 員 會 組 成 三 個 小 組 ， 在 持 續 發 展 組 的 協 助 下 ， 就 申 請

進 行 初 步 甄 選 和 制 定 初 步 入 選 名 單 。 這 個 做 法 既 切 實 又 有 效 ， 使 當 局

能 於 短 促 的 時 間 內 完 成 大 量 申 請 的 甄 選 工 作 。 視 乎 人 們 對 第 二 輪 申 請

的 反 應 而 定 ， 我 們 建 議 第 二 輪 申 請 採 用 類 似 的 程 序 ， 以 便 能 及 時 完 成

評審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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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附 件 A 的 評 審 準 則 仍 適 用 於 評 審 第 二 輪 申 請 ， 因 此 無 須 作 出 重

大 改 動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為 使 成 員 更 清 楚 理 解 這 份 詳 細 的 評 審 表 格 ， 我 們

建議作出附件 B 所列的輕微修改。  

10. 在 首 輪 申 請 中 ， 以 青 少 年 和 市 民 大 眾 為 對 象 的 項 目 獲 得 優 先 考

慮 ， 此 等 項 目 應 能 有 效 提 高 市 民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和 措 施 的 認 識 。 就

第 二 輪 申 請 而 言 ， 我 們 建 議 成 員 考 慮 是 否 優 先 考 慮 對 象 為 社 區 其 他 界

別 (例 如 商 界 或 專 業 界 別 )的 項 目 － 此 事 亦 與 擬 議 的 教 育 和 宣 傳 策 略

(第 05/04 號文件 )有關，當中我們建議把商界列入其中一個“服務對

象”，藉以推廣可持續發展。  

11. 為 幫 助 日 後 的 申 請 人 擬 定 其 項 目 的 財 政 預 算 ， 我 們 建 議 當 可 持

續 發 展 基 金 第 二 輪 申 請 展 開 時 ， 當 局 將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定 價 標 準 告 知 可

能提出申請的人士。附件 C 載有定價標準，供成員參考。  

受 資 助 項 目 的 監 察 機 制  

12. 為 確 保 受 資 助 人 能 達 致 其 項 目 的 目 標 ， 以 及 資 助 獲 得 恰 當 運

用 ， 受 資 助 人 必 須 與 政 府 簽 訂 協 議 ， 承 諾 根 據 所 訂 條 款 及 條 件 進 行 有

關 項 目 ， 並 履 行 責 任 。 受 資 助 人 必 須 定 期 呈 交 進 度 報 告 和 財 政 報 告 ，

並 在 項 目 完 結 時 呈 交 報 告 。 當 局 亦 可 能 要 求 受 資 助 人 出 席 由 持 續 發 展

組 籌 辦 的 公 開 論 壇 和 會 議 ， 以 便 他 們 可 檢 討 其 項 目 的 進 度 及 分 享 推 行

項 目 的 經 驗 。 視 乎 情 況 所 需 ， 政 府 可 根 據 協 議 扣 起 不 發 款 項 或 向 受 資

助人收回款項，甚至終止有關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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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雖 然 監 察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項 目 是 持 續 發 展 組 的 責 任 ， 但 教 育 及

宣 傳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亦 可 協 助 監 察 個 別 項 目 的 進 度 ， 其 中 一 個 方 法 是 成

立 若 干 小 組 ， 例 如 可 成 立 四 個 小 組 ， 每 組 有 二 至 三 名 成 員 ， 負 責 監 察

兩 個 項 目 ， 由 此 建 立 一 個 機 制 ， 讓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可 密 切 監 察 可

持 續 發 展 基 金 資 助 款 項 的 運 用 情 況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將 安 排 這

些 小 組 會 見 受 資 助 人 ， 或 “ 探 訪 ” 有 關 項 目 ， 從 而 讓 其 更 清 楚 了 解 項

目 的 推 行 情 況 。 但 是 ， 成 員 亦 可 以 選 擇 只 靠 提 交 予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

組定期會議的報告，來監察有關項目。  

進 一 步 行 動  

14. 若 成 員 同 意 ， 我 們 將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， 以 便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公

布 第 二 輪 申 請 。 為 配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第 二 輪 申 請 ， 我 們 會 更 新 該 基

金 的 網 頁 ， 並 修 訂 申 請 指 引 和 表 格 ， 從 而 公 布 關 於 處 理 申 請 程 序 和 項

目 監 察 的 新 安 排 。 我 們 亦 獲 得 首 輪 申 請 的 受 資 助 人 的 協 助 ， 在 六 月 底

舉辦一個工作坊，以宣傳第二輪申請。  

 

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零四年五月  


